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通惠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通惠街道2026年综合行政执法检查计划》的通知
各村（居）、各办公室（中心、大队）：

经街道办事处研究决定，现将《通惠街道2026年综合行政执法检查计划》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通惠街道办事处

2026年4月7日

通惠街道2026年综合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为规范执法行为、提升监管效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綦江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5年）>的通知》（綦江府办〔2025〕34号）等规定，结合街道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工作原则
（一）法定职责必须为。严格按照赋权清单和法定权限开展检查，不缺位、不越权，确保检查事项于法有据、程序规范。

（二）同类对象同标准。对同一行业、同一风险等级的市场主体，适用统一的检查内容和裁量基准，不因地域、规模等因素差别对待。

（三）管住风险与减少干扰并重。运用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对低风险主体降低抽查频次，对高风险主体实施精准监管，既管住突出问题，又减轻企业负担。

（四）检查即服务。将合规指导融入检查全过程，帮助市场主体提前发现和纠正问题，从源头减少违法行为发生。

（五）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主动对接市场监管、消防、城市管理等部门，能联合的检查不单独开展，能合并的事项不分头进行，切实降低重复检查率。

二、检查方式与频次

（一）检查方式：

1．“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作为日常监管的基本方式，严格按规定的比例与规则，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

2．专项检查。针对特定行业领域、突出风险问题或根据上级统一部署组织的集中式执法检查。

3．重点检查。对高风险领域、重点监管对象等开展的定向式、靶向式检查。

4．投诉举报核查：对收到的各类投诉举报线索依法启动核查程序，核实情况并作出处理。

5．其他法定检查方式：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合法合规的检查形式。

（二）检查频次：

1．依据检查对象的行业属性、风险等级及信用状况等，科学设定差异化的抽查比例与频次。对于风险较低、信用良好的市场主体，可适当减少抽查比例与频次；对风险较高、信用较差的市场主体，则应相应加大抽查比例与频次。

2．防止在短时间内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重复检查。如因特殊情况确需多次检查的，应做好统筹协调或采取联合检查的方式进行。

三、检查规范
（一）前期准备与亮证执法。检查前须系统掌握相关法规、事项清单及标准规范，进入现场时主动出示执法证件。

（二）现场检查与证据固定。依照法定程序开展实地检查，详实记载检查情况，规范采集证据材料，善用信息化手段辅助执法。

（三）分类处置与结果公示。根据问题性质和轻重程度依法办理。轻微问题以责令改正、行政指导等方式督促规范；违法行为依法立案；非本部门管辖事项及时移交。检查结果按“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原则，限时通过政府网站等渠道对外公开。

（四）归档统计与成效分析。检查终结后及时整理案卷并归档。定期汇总检查计划落实、问题类型、处置结果等数据，分析评估执法检查实际成效。

四、工作要求

（一）压实责任，强化担当。全体执法人员应深刻认识规范检查对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对照计划逐项落实，确保每个环节有人负责、有据可查。

（二）规范程序，树好形象。严格按法定流程操作，言行举止得体，做到依法、理性、平和，主动将执法过程置于监督之下。

（三）学训结合，提升本领。定期组织法规政策与实操技能培训，着力增强依法检查、精准发现隐患、科学处置风险的专业水平。

（四）严守底线，廉洁用权。严格执行廉政和执法各项规定，严禁滥用检查权限、干扰企业正常运营或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

（五）灵活调整，及时响应。因法规修订、上级新要求或监管形势变化确需调整计划的，按程序报批后执行。遇重大风险或突发事件，第一时间上报并妥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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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惠街道2026年综合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领域
	检查事项（项）
	检查依据
	检查时间
	周期内任务数量（至少）
	年任务
总计
	责任单位
	负责人
	执法

队员
	检查对象范围
	检查方式
	是否随机抽查
	管理对象基数
	检查比例
	备注

	
	
	
	
	
	巡查检查
（人次）
	巡查检查
（人次）
	
	
	
	
	
	
	
	
	

	1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领域
（委托执法）
	33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每月
	8
	96
	平安法治办公室
	刘梦
	相关科室执法队员
	不特定管理对象
	1.接举报后检查；2.主动巡查；3.随机检查；4.根据季节、气候、重大活动保障等，开展不特定专项执法检查；5.联合检查；6.其他方式。
	是
	1.有明确被检查对象的，基数为本辖区内所负责的特定被检查对象总数；2.无明确被检查对象的，按照道路、社区等区域对不特定被检查主体开展执法检查
	1.针对不同方式接到举报投诉的违法行为，按照“接诉即办”工作要求，现场检查比例达到100%
2.针对已纳入双随机抽查清单的违法行为，双随机抽查按照一般企业不低于5%，重点领域企业不低于20%的比例开展执法检查。
	综合行政执法检查开展人数需2人及以上

	2
	消防救援领域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重庆市消防条例》
	每月
	4
	48
	
	李貌
	
	
	
	是
	
	
	

	3
	应急管理领域
	2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
	每季度
	8
	32
	
	
	
	
	
	是
	
	
	

	4
	经济信息领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重庆市天然气管理条例》
	每季度
	4
	16
	经济发展办公室
	陈钦
	相关科室执法队员
	
	
	是
	
	
	

	5
	交通运输领域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每季度
	4
	16
	
	何川
	相关科室执法队员
	
	
	是
	
	
	

	6
	生态环境领域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重庆市水污染防治条例》
	每季度
	4
	16
	
	
	
	
	
	是
	
	
	

	7
	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
	5
	《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条例》、《重庆市城乡规划条例》、《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每季度
	4
	16
	
	
	
	
	
	是
	
	
	

	8
	城市管理领域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重庆市养犬管理条例》、《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重庆市停车场管理办法》、《重庆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重庆市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重庆市河道管理条例》、《重庆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每月
	4
	48
	城管执法大队
	秦松
	大队执法人员
	
	
	是
	
	
	

	9
	林业管理领域
	3
	《森林防火条例》、《重庆市森林防火条例》
	1-10月
	2
	20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霍科农
	相关科室执法队员
	
	
	是
	
	
	

	10
	农业农村领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的决定》、《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每季度
	8
	32
	
	
	
	
	
	是
	
	
	

	11
	水利管理领域
	8
	《重庆市防汛抗旱条例》、《重庆市水资源管理条例》、《重庆市村镇供水条例》
	每月
	2
	24
	
	
	
	
	
	是
	
	
	

	12
	文化旅游领域
	1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每月
	2
	24
	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
	吴清梅
	相关科室执法队员
	
	
	是
	
	
	

	合计
	113
	
	
	54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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